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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所消防安全制度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自觉接受上级消防安全部门对免疫

所消防工作的检查和指导。在免疫所进行实验的人员要贯彻“安全第一”的方针，

认真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消防安全是科研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各课题组要将学校消防安全工作

与本部门日常管理工作统筹安排。

三、利用网络、宣传栏对免疫所教职员工、学生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配合学

校定期组织、协调消防安全大检查，督促各课题组落实整改措施。

四、加强防火设施的管理，任何人不得自行决定挪动、覆盖、拆卸、损坏消防设

备和消防器材及安全标志牌。不准使用消火栓、水龙带、水枪等专用灭火器具打

扫卫生或它用。保证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设施完好。

五、对损坏或擅自移动、拆卸、挪用消防设施、消防器材的课题组和个人，免疫

所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相应的处罚。对因上述行为影响灭火

或造成经济损失、灾害的，要追究当事人和 PI 的责任。对故意破坏消防设施、

消防器材的行为，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六、保持消防通道、楼道的通畅，不准擅自在其范围内堆放杂物。不准自行决定

在任何地方堆放可燃可爆物品。

七、不准在未经消防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整修、拆改原建筑面貌。

八、在禁烟火区域内严禁吸烟。禁止在免疫所里焚烧废纸、树叶、垃圾等。

九、各实验室电闸未经变电所同意不准私自乱拉、乱接电表开关和线路。电闸旁

严禁堆放可燃物品。不准在电线上凉晒衣物。

十、遵守《免疫所仪器管理制度纲要》及《免疫所实验室安全和保卫制度》，凡

需在本研究所使用公共仪器的所内人员，均需经过培训，并通过管理人员的考核，

所有拟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均需通过岗前安全培训，熟悉安全知识，严格遵守

实验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规定及有关规章制度，才能进入实验室工作。

十一、实验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准违规操作。凡是危险性的实验，PI 及相关

指导老师必须首先讲清操作规程，安全事项，不得随便操作。

十二、各实验、办公场所要定期检查大功率仪器设备设备的线路，严禁乱拉乱扯



电线；不准使用违禁电器（电炉、电热汀、热得快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违禁

电器，必须经后勤管理部门和保卫处批准并办理使用手续，使用时要专人看管，

做好防护工作。

十三、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免疫所内实验室

不得存放过量的易燃、易爆、强腐蚀、有毒、有放射源等危险物品。严格执行领

取、使用制度，并配齐必要的防火、防爆、防辐射等安全装置。对领用的危险物

品要由课题组安全员负责保管，课题组领用的易燃、易爆物品要指定两人以上负

责保管，做到帐、物、卡、准确无误。使用剧毒药品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两人领取，一次用完，多余及时上交。易燃，有毒的气体钢瓶，应按规定存放于

专门地点，用后关紧阀门，以防漏。

十四、长期不用或过期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和使用过的空瓶不要乱扔乱放，

要回收统一处理。

十五、安全员应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定期检查，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十六、一旦发生火险、火灾事故，每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向消防部门报告，有

权制止违反规定的一切行为，并需要及时采取灭火及安全措施，和配合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处理。

十七、凡违反安全规定造成的事故，要及时上报，不准隐瞒不报，并按有关规定

对当事人予以严肃处理。如触犯刑事，则送交公安部门处理，绝不姑息。

十八、对违反规章制度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课题组 PI 和当事人的责任。


